
 
 

僅經電郵發送 

 致：所有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公司的行政總裁 

 

敬啟者:  

 

香港保險業聯會推行的保險中介人背景查核計劃 

香港保險業聯會（「保聯」）於 2024 年 7 月 5 日發布了有關其推行的保險中介人背景查核

計劃（「該計劃」）的通告。該計劃適用於經營長期業務的獲授權保險公司（「長期業務保

險公司」）的保聯成員，並自 2024 年 9 月 1 日正式實行。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對此

表示認可並支持該計劃。 

應對「滾動的壞蘋果」的現象 

常言道「少數的壞蘋果會破壞整個果籃」。在該計劃中，「滾動的壞蘋果」的現象是指少數

個人保險中介人，為避免承擔因其失當行為所引致的後果而自行辭職，然後轉職至另一主

事人，但又沒有向該新主事人披露其過往的失當行為。業界不應允許這些個別少數的「壞

蘋果」繼續通過由一主事人“滾動”去另一新的主事人而不用對其失當行為負責，從而損

害了整體保險市場的聲譽。 

該計劃旨在引入有效、實務和穩健的背景查核機制，並展示保險業界的共同努力以解決上

述現象。根據該計劃，如果長期業務保險公司（「招募保險公司」）尋求委任準代理人，並

且知道該人士在過去 7 年曾被（或目前被）任何其他長期業務保險公司 （「回覆保險公司」）

委任為其保險代理人，該招募保險公司將需要就準代理人向回覆保險公司進行相關的背景

查核，然後再決定是否委任該準代理人。 該計劃令招募保險公司能夠使用標準範本獲取

背景資料，而回覆保險公司亦需在預先議定的時間內提供回應，以免妨礙招聘流程。 

即使準代理人在背景查核中有負面資料，招募保險公司仍有絕對的酌情權決定是否委任該

人士。然而，在這情況下，如果招募保險公司決定委任該準代理人，相關決定的評估需經

其負責管理中介人職能的管控要員（「管控要員」）審核，並需把有關評估紀錄及文件備存。

無論是在保監局監管巡查期間，還是作為日常監督的一部分，招募保險公司須應保監局的

要求而提供有關紀錄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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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最初僅涵蓋從事長期業務的個人保險代理人，因他們佔香港保險市場的持牌保險中

介人的數量最多。 然而，相關持份者已考慮到當該計劃實際運作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後，

如何及何時將該計劃的範圍擴展至其他類別的保險中介人。保監局將會繼續就此與保聯及

其它保險中介人組織緊密合作。 

保監局的監管方式 

因該計劃旨在保障保單持有人的利益，以免其受失當行為所影響，保監局對該計劃表示認

可和支持，並將反映在保監局今後對長期業務保險公司的監管工作中（包括考慮長期業務

保險公司是否參與和遵守該計劃的準則）。保監局的監管的基礎及模式如下： 

(a) 《保險業條例》（「 《條例》」）第 13AE 條列明獲授權保險公司的管控要員須獲得保監局

認可才能被委任。當中包括負責管理保險公司中介人職能的管控要員。管理中介人的

職能是指負責管理和監察代表保險公司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持牌保險代理人，以及建立

和維持內部管控措施以確保持牌保險代理人就其轉介予該保險公司的保險業務所作的

安排，遵守《條例》的規定及保監局根據《條例》第 95 或 133 條刊登和公布的守則或

指引所施加的規定。 

(b) 就長期業務保險公司的中介人管理職能而言，保監局期望長期業務保險公司（及其管

控要員）須為新委任的個人保險代理人（即準代理人）的入職訂立內部管控措施。而

這些內部管控措施包括足夠的盡職調查和審查程序，以使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能夠評估

準代理人是否適當人選，以代表其進行受規管的活動。 

(c) 作為公司整體管治責任的一部分，長期業務保險公司的董事會和控權人（例如行政總

裁），以及相關的管控要員，須共同承擔訂立和管理這些內部管控措施的責任。這些內

部管控措施的不足，可能會導致保監局質疑有關保險公司的董事、控權人和管控要員

的適當人選資格以及該公司自身管控其操守風險的能力。這亦會引發保監局考慮是否

需要根據《條例》所賦予的權力而對有關保險公司採取進一步的跟進行動（例如干預、

查察、調查或紀律行動）。 

(d) 一般而言，保監局視參與及遵守該計劃為長期業務保險公司在入職流程中應實施和維

持的最低限度內部管控措施之一，使其在作出委任決定之前能評估準代理人的適當性。 

(e) 如果長期業務保險公司沒有參與該計劃或屢次未能按照該計劃的要求履行其義務，保

監局會考慮這可能是顯示該保險公司的內部管控措施存在系統性的缺失。因此，該保

險公司可預期將受到保監局的密切跟進審視，被重點關注其招聘和入職管控措施是否

足夠，以及負責該管控措施的管理層人員的適當性。更甚者，由於不參與該計劃（或

不按該計劃的要求履行義務）的表現，會令有關保險公司評估準代理人適當人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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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受到質疑，這或會導致該保險公司的保險代理人牌照（新牌照和續牌）申請受

到更密切的審視（而相對所花費的時間亦會較長）。 

(f) 該計劃需要參與者的相互依賴及合作，以履行其作為招募保險公司和回覆保險公司的

義 務 。 若 有 會 員 屢 次 不 履 行 其 義 務 ， 受 影 響 者 可 向 保 監 局 報 告

（conductsupervision@ia.org.hk） 以供其考慮和採取行動。 

該計劃是由保聯推動及主導，及經長期業務保險公司、中介人代表和保監局共同深入磋商

後所得的務實成果。本局感謝業界在推動實現該計劃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決心。這充分地展

現了保險公司、保險中介人和保監局共同承擔維護及提高專業操守標準的責任，以鞏故公

眾對香港保險市場的信任和信心。 

 

 

保險業監管局 

行為監管部主管 

法律總監  

郭家華    謹啟  

 

2024 年 7 月 5 日   

 

副本送：   香港保險業聯會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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